
 

 

 

 

國 家 是

如 何 形

成的？ 

現代國家 

的形成 

形成過程：部落→部落聯盟→封建國家→現代國家 

國家的組成應具備人民、政府、領土、主權等四個要素 

 

 

 

 

國家的 

組成要素 

人民 

人民是國家的組成分子 

我國是依照《國籍法》的法律規定，來取得國籍 

國民能享受權利與福利，但也要負擔義務 

政府 
國家統治機關的總稱，負責處理國家公共事務 

可分為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 

領土 

一國政府統治權所能及的地理區域 

包含領陸、領空、領海 

是人民共同生活的基礎，也是國家主權行使的範圍 

主權 
指國家最高的權力 

對內具有最高性，對外具有獨立性 

國家組成與

存在的目的 

保衛國家安全 

維持社會秩序 

保障基本人權 

發展社會福利  

國 家 與

政 府 的

關 係 為

何？ 

國家和政府

的關係 

政府是國家組成的要素 

政府是國家事務的執行者 

 

國家和政府

的區別 

範圍：「國家」的概念包含「政府」的概念 

權力：國家擁有主權；政府則擁有統治權 

持續性：國家是永久性與持續性的整體；政府為短暫、可改變

的組織 

民 主 政

治 具 備

哪 些 特

色？ 

民意政治 
制訂政策前須提供人民表達意見的機會，以民意為依歸 

透過多元管道確認多數民意之所在，作為決策依據 

 

法治政治 

民意代表將人民表達的需求制定為法令，作為行政機關與人民

遵守的依據 

人民與政府都必須守法 

政黨政治 
通常會有二個以上的政黨公平競爭 

在朝執政，在野監督，以維持政黨政治的運作 

 

責任政治 

政治責任：政府決策違背民意或施政引起民怨，政府官員必須

承擔政治責任 

法律責任：政府官員違法失職、貪汙腐化，涉案者必須接受法

律制裁，負起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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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課 國家與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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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治 

社會 

法律的制定者：統治者或少數人直接決定 

法律存在目的：保障統治者的權力 

法律執行標準：無一定標準 

法治 

社會 

法律的制定者：由人民選出的民意代表依法定程序制定 

法律存在目的：限制政府權力，保障人民權利 

法律執行標準：標準明確 

    

 

 

權力與 

權利的 

差別 

權力：是一種強制與支配的力量，握有權力的一方行使此力量後，會使
他人受到影響 

權利 

定義：是指法律保護人民所享有的利益 

 

種類 
免於個人利益受到損害的消極權利 

依法向國家請求主張各種利益的積極權利 

 

 

權力與 

權利的 

關聯 

人民賦予政府權力，期望政府行使公權力來確保人民權利不受他人侵害 

 

避免政府濫用權力 
要求政府必須依法行政 

透過罷免，收回人民所賦予的統治權 

    

 

  

 

 

權力 

分立 

三權 

分立 

提出者：孟德斯鳩 

內涵：政府的權力分為行政、立法、司法三權 

 

 

五權 

分立 

提出者：孫中山 

內涵：政府的權力分為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監
察權 

 

特色 
考試權獨立，可以避免濫用私人 

監察權獨立，可以避免議會的專制 

相互制衡：使各個權力間發揮相互監督與牽制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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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課 政府與權力分立 

政
府
與
權
力
分
立 

人治與

法治的

差異為

何？ 

權力與

權利有

何差別

與關

聯？ 

為何民

主國家

的政府

需要分

權制

衡？ 



 

 

 

 

 

行政權 

 

總統 

人民直接選舉產生，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依法公布法律、發布命令與緊急命令；行使人事任命與

提名權等 

 

行政院 

院長由總統直接任命，副院長及各部會首長由院長提請

總統任命 

負責依法規畫和執行政策與法律，並督導所屬機關施政 

立法權：立法院 

由人民經單一選區兩票制投票產生的立法委員組成，任

期四年，連選得連任  

立法院院長、副院長由立法委員互選產生 

制定法律；審查預算；質詢官員；對總統、副總統提出

罷免案與彈劾案；提出憲法修正案、領土變更案等 

司法權：司法院 

院長、副院長與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 

設有各級法院，負責審理各種訴訟案件；設有懲戒法

院，掌理全國公務人員的懲戒事務 

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正副總統彈劾案、政黨違憲

的解散案、解釋憲法與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等案件 

考試權：考試院 

院長、副院長與考試委員，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

任命 

設有考選部掌理各種公務人員考試與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考試 

設有銓敘部掌理公務人員的銓敘、撫卹、退休等事宜 

監察權：監察院 

院長、副院長與監察委員、審計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

院同意後任命 

負責糾舉、彈劾違法或失職的公務人員，糾正行政機關

的不當施政；審計部負責審核政府的決算 

 

行政權與立法權 

的制衡 

覆議制度：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的案件認為窒礙難行

時，得經總統之核可，移請立法院覆議 

施政報告與質詢：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報告之

責，立法委員有向行政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 

不信任案制度：立法院得對行政院提出不信任案，如經

通過，行政院院長應提出辭職，並得呈請總統解散立法

院，進行立法委員改選 

其他各權力間的互

動關係 

五院內的公務人員須經考試院的考試才能任用，若其違

法失職時，即由監察院提出彈劾，並交由司法院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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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課 我國的中央政府 

 

我
國
的
中
央
政
府 

我國的

中央政

府如何

組成？ 

我國中

央政府

各權力

間是如

何互動

的？ 



 

 

 

 

 

 

 

 

 

 

 

 

 

 

 

為何要有 

地方政府與 

地方自治？ 

 

 

地方 

自治 

定義：地方上的人民依法選舉並組織，自行管理地方上的公共

事務 

 

目的 

使政治事務分層負責 

使地方政府規畫的政策更貼近地方人民的需求 

提供地方人民關心與參與治理地方公共事務的機

會，促進政治參與，培養民主的觀念與責任 

 

 

 

權限 

劃分 

劃分依據：我國《憲法》規定，依事務之性質的不同，劃歸中

央政府或地方政府負責 

 

劃分方式 

具有全國一致性質的事務，交由中央政府統籌辦

理 

具有因地制宜性質的事務，交由地方政府負責 

爭議：若權限劃分發生爭議時，《憲法》規定交由立法院解決 

 

 

 

地方政府

自治事項 

教育文化：提升人民知識水準與文化素養，推動國民教育、社

會教育，舉辦各種藝文活動等 

社會服務：照顧人民基本生活，辦理老人安養、社會救助等福

利工作 

經濟發展：為發展地方經濟，提供人民更方便的生活，發展各

項產業、推動觀光事業、建設道路等 

安全衛生：為維護人民安全及身心健康，設置警察機關，維護

治安、辦理消防救災，並設立衛生機關，提供醫療

服務與衛生保健等 

我國的 

地方政府 

如何組成？ 

 

地方 

自治團體 

包括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 

民國 86 年修憲後，將省予以虛級化，省不再是地方自治團體，

而是行政院的派出機關 

 

 

 

組織 

與職權 

行政機關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直轄

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 

負責處理地方自治事務、跨區域自治事項、監督

下級政府機關，以及執行上級政府委辦事項等 

立法機關 

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

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會 

負責審查地方法規與預算，以及監督地方行政機

關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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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 課 我國的地方政府 

 

 

我
國
的
地
方
政
府 



 

 

 

  

 

公共意見 

是如何形 

成的？ 

意義：一群民眾在某段時間之內，針對公共事務、政府政策與政治人物

等議題，公開表達的集體意見，又稱為民意 

表達方式 

直接表達：民眾透過陳情、集會遊行、公聽會、公投等方式，

直接向政府表達對公共事務的意見 

間接表達：透過其他個人或團體，間接向政府表達對公共事務

的意見 

 

重要性 

制訂政策的依據：以公共意見作為制訂與執行政策的依據 

政府執政的基礎：背離民意的政府會面臨執政是否正當的質疑

與危機 

 

公共意見 

有什麼 

特性？ 

議題性：公共意見是與社會大眾生活利益有關的公共事務，並且經由社會

成員公開表達並討論後形成共識的議題 

複雜性：公共意見的內容通常較為複雜，不僅有支持者與反對者，支持者

之間與反對者之間也可能存在不同的看法，因此又稱為「差異性」 

 

影響性：公共意見通常會影響政治人物或政黨推動相關的政策，甚至是政

府的施政 

變動性：公共意見形成之後並非穩定不變，民眾對有些公共意見的支持可

能會因時空的不同而改變立場，又稱為「不穩定性」 

 

利益團體 

與政黨 

如何反映 

公共意見？ 

利益團體 

的內涵 

意義：民眾基於自由意願組成團體，並以行動影響政府政策的

制訂與施行，以實現團體的利益與目標  

影響政策 

的方式 

通常會採用遊說、陳情、宣傳、助選和集會遊行

等運作方式，積極的向政府反映公共意見 

施加壓力，使其接受團體訴求 

 

 

 

政黨 

的內涵 

意義：具有相同政治理念的人，透過提名候選人參與選舉，以

期取得執政權，進而實現主張與理想的團體 

 

 

反映 

公共意見 

的方式 

設立服務處以服務選民 

探知公共意見，讓候選人能夠提出符合民眾需求

的政見 

舉辦的各種活動與宣傳，引導公共意見的形成 

執政黨積極將選舉的政見落實為政策 

在野黨負起監督之責，反映社會中不同的公共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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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 課 民主國家中的公共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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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 

政治參與 

很重要？ 

政治參與 

的意義與 

目的 

意義：政治參與是指人民企圖影響政府人事及決策，而採

取的實際行動 

目的 

避免政府被少數人操控 

以實際行動保障自己權益 

避免政府的服務效率與品質下降 

方式：關心政治、討論時事、投書媒體、參加遊行、參與公聽會、投

入政黨活動、參與選舉及公民投票等皆是 

為何常用 

投票作為 

重要的參 

與形式？ 

投票 

的優點 

能夠以平和方式表達意見：以數人頭代替比拳頭 

能反映更廣泛的民意：一人一票可以讓每個投票的人民直

接表達其意見 

對人 

的投票 

意義：人民基於自由意志，依法投票選出公職人員的過程 

功能：展現人民授權、合法組成政府、落實責任政治、選

出公職人員、影響政府政策 

對事 

的投票 

意義：為了實現人民創制、複決的權利 

法律依據：民國 92 年制定的《公民投票法》 

目的 

人民可直接依法提案進行投票決定，具體實現直

接民主 

不符合人民訴求的政策與法案，人民可自行提案

投票，要求政府及時制定或修正 

有利帶動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以增進公民

的政治參與 

 

我國投票 

過程中 

如何落實 

公平？ 

投票公 

平原則 

普通原則：不論是對人或對事的投票，凡是符合法定資

格，不分性別、宗教、種族、階級、黨派等，

人人皆有投票權 

平等原則：每一位人民的選票，皆具有同等的價值與效

力，即「一人一票，票票等值」 

直接原則：由人民親自投票，不需透過他人代表行使投票

權，最能彰顯主權在民的精神 

無記名原則：又稱為祕密投票。為保障個人隱私，且避免

他人得知選票內容而影響個人的自由意志

與安全 

投票過程 

選舉過程：發布選舉公告→參選人登記參選→候選人競選

→投票→開票→選舉委員會公告當選名單 

 

公民投票過程：提案→連署→公告→投票→公告通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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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課 民主社會的政治參與及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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